  三江学院修缮工作管理办法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为了做好学校教学、科研、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硬件条件（不含空调、办公家具、办公设备）保障工作，提升我校后勤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现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通过本办法的实施，达到明确责任、报修便捷、维修及时、便于监督的目的。
第二条  修缮工作分为零星维修与专项维修，专项维修包括各类维修工程、装饰工程、改造工程。
第三条  承接学校后勤服务的物业服务单位负责校区内日常零星维修工作；学校后勤处负责校区内各类专项维修工程和考核物业服务单位维修服务质量。
第四条 凡是由学校承担维修费的维修工程项目必须实行申报制。一般由需求部门、二级院（系）、物业服务单位或申报人事先按修缮项目类别填写《三江学院修缮工程项目申报表》（见附表1），提交书面申请；维修紧急情况下，可边修边报或先修后报。
第二章  教学、科研、办公等场所维修
第五条  教学、科研、办公、会堂、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场所房屋及配套设施出现损坏的，由使用部门或管理人或物业服务单位及时通过填写报修单或电话进行报修；属于物业服务单位管理范围的由物业服务单位报修，属于部门、二级院（系）管理的由使用部门、二级院（系）报修。
第六条  日常零星维修、水电管线安装、零星土建维修等工作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申报部门（申报人）直接向物业楼管人员提交报修申请，物业服务单位按程序立即进行维修。
[bookmark: _Hlk530941962]第七条 大型水电管网改造、装修改造、维修工程等属于学校后勤处职责范围内的修缮项目，由相关需求部门或物业服务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相关主管校领导批准后，转交后勤处具体实施。
第八条 报修时，申报人应写清楚地点、简要状况、联系人、联系方式；维修时，申报人原则上须在场；维修后，申报部门（申报人）应签字确认。
第九条  维修责任的划分
1.属于校舍房屋及配套设施自身存在的质量缺陷、自然老化因素影响等造成的正常损坏，其维修费用由学校承担。
2.因人为疏忽、故意破坏等非自然老化造成损坏，使用部门（使用人）能追究到责任人的，其维修、赔偿费用由损坏责任人承担，否则由使用部门（使用人）承担。
3.因物业服务单位管理失职、疏漏、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损坏，其维修费由物业服务单位承担，学校在支付的物业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第三章  学生公寓及教职工宿舍的维修
第十条  学生宿舍及配套设施等出现损坏的，学生应及时向物业楼管人员报修，物业服务单位按程序立即进行维修；如不属于物业服务范围内的维修项目，应及时按工作流程转交学校后勤处安排维修。
第十一条  教职工宿舍（熹园）、外教公寓及配套设施等出现损坏的，使用人应及时向学校资产管理办公室报修，资产办在核准后转交后勤处安排维修。
第十二条 日常零星维修、水电线路安装、零星土建维修等工作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申报人（或申报部门）直接向物业楼管人员提交报修申请，物业服务单位按程序立即进行维修。
第十三条  大型水电管网改造、装修改造、维修工程等属于学校后勤处职责范围内的修缮项目，由使用单位（人）或物业服务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后，转交后勤处报批和实施。
第十四条 报修时，申报人应说清楚地点、简要状况、联系人、联系方式；维修时，申报人原则上须在场；维修后，申报人（或申报部门）应签字确认；如学生在维修时不能在场签字确认的，可由宿管人员代为履行。
第十五条 维修责任的划分
1.属于校舍房屋及配套设施自身存在的质量缺陷、自然老化因素影响等造成的正常损坏，其维修费用由学校承担。
2.因人为疏忽、故意破坏等非自然老化造成教职工宿舍及配套设施损坏的，使用人能追究到责任人的，其维修、赔偿费用由损坏责任人承担，否则由使用人承担。
   3.学生宿舍及配套设施损坏不能查明责任人的，由相应宿舍住宿学生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须先到宿管人员处交清维修款后，方可组织维修；如急需维修的，可视情况先行维修，相关人需在一周内将维修款交清，物业服务单位负有追缴义务，逾期没有上交的，由物业服务单位赔偿损失。
4.因物业服务单位管理失职、疏漏、日常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损坏，其维修费由物业服务单位承担，学校在支付的物业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5．逃避责任而隐瞒不报的，学校查核后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应管理人（单位）的责任。
第四章  公共区域的维修
第十六条 公共区域道路、场地及公共设施维修实行巡查检修制度，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日常巡检和报修，发现需维修的情况，须立即修缮；如不属于物业服务范围内的维修项目，须及时报告后勤处安排维修。
第十七条 报修时，报修人应说清楚地点、简要状况、联系人、联系方式；维修结束后，报修人应现场验看结果并签字确认。  
第十八条 维修责任的划分：因人为疏忽、故意破坏等非自然老化造成损坏的，学校后勤处、保卫处应查明责任人并追缴维修、赔偿费用；不能查明责任人或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后勤处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组织维修。
第五章  施工单位的确定
第十九条  日常零星维修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
第二十条 非物业服务单位维修范围内的维修项目尽量采用归类打包方式对外发包给施工单位。
第二十一条 修缮工程估算金额达到学校规定招标金额标准的，后勤处负责按要求组织、制作招标文件，提交由学校招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开招标选择施工单位；学校招标项目的工程最终决算价，以学校送外审后的金额为准。
第二十二条  估算金额未达到招标标准的，由后勤处依据维修工程施工单位选取办法，组织两家以上施工单位查看现场后，以比价的方式拟定施工单位建议名单，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确定施工单位；非招标项目的工程最终决算价，以学校内审后的金额结果为准。
第二十三条 遇断水断电、房屋安全、道路安全、管网堵塞等需紧急抢修项目，后勤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施工单位并立即施工抢修；在抢修后，须按程序填写《三江学院后勤修缮工程应急项目审批表》（见附表2），补全手续。
第六章  管理人员的职责及维修时间要求
第二十四条  后勤处和物业服务单位修缮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廉政纪律和工作纪律，树立良好服务形象，待人接物要文明用语、礼貌待人，热情周到，主动学习掌握专业技术，提高维修管理水平。
第二十五条 接到报修申请或电话后，修缮管理人员应立即赶到现场，核实维修情况、核准工程量、制定维修方案，并根据轻重缓急落实维修任务。
第二十六条 维修施工过程中，须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把隐蔽工程验收关，严控项目变更和增项手续，节约维修经费；并须做好整个项目的施工前、施工期间、施工后的现场影像资料搜集。
第二十七条 维修施工结束前后，须做好报修申请表、报价材料、项目验收资料等项目台账，建立校舍修缮档案。
第二十八条  物业服务单位维修须及时，开展急修（5分钟内到达维修现场）、零星维修要做到快速反应，按时到位开展维修工作，无维修不及时或维修不及时造成的安全隐患或事故发生。
维修时间要求：小修项目要接报后立即修理，完成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中修完成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大修项目完成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第二十九条  后勤处在接到《三江学院修缮工程项目申报表》后，应立即组织实施，并在常规工期内完成修缮工作。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属三江学院后勤处。





三江学院
2018年5月31日






附表1：
 三江学院修缮工程项目申报表
申报部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经费来源
	

	项目种类
	1.装修类□    改造类□    安装类□   新建类□    其他□
2.水电类□    土建类□    绿化类□    道路类□   其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修缮
内容
	


	申报
理由
	


	预算总计
	                元
	施工时间要求
	

	申报部门
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
意见
	



                               签  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说明：
1. 项目种类栏目中第1、2项均须选择；
2. 请申报部门（单位）详细填写，并按表格程序完成审批后交后勤处（行政楼208房间，电话：52354924）。
3. 本表原件存档，复印件作为报销凭证。 


      
附表2：
三江学院后勤修缮工程应急项目审批表
	项目名称
	

	应急理由
	

	项目内容
	

	预估经费
	
	项目负责人
	

	后勤处
负责人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处理
结果
	




	施工单位
	

	决算价
	
	质保起止日期
	

	项目
负责人
签  字
	



说明：本表一份存档，复印件作为报销凭证。


